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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贺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18 年 9 月 10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18 年 9 月 10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：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

反诉情况：：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向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提起反诉，

法院于 2018 年 9 月 29 日开具缴纳诉讼费用通知。公司诉请以下内容：1、判令

反诉被告与贺鸿电子之间的不定期租赁关系已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解除。2、判

令反诉被告返还贺鸿电子支付的 2018 年 2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止的租

赁费、管理费款项 1,395,551 元。3、判令反诉被告返还贺鸿电子支付的 2018

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止的维修基金 11,710.88 元。4、判令反诉被

告返还贺鸿电子支付的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的维修基金 

58,562.71 元。5、判令诉讼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。 

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上海金厦实业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潘金光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王浩、上海六邦律师事务所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上海贺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朱利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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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徐叶花、上海安宸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原告将位于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北村路 228号 2幢的厂房出租给贺鸿电子生 

产使用。双方签订了 JX(H)201601 号房屋租赁协议（2015 版），约定了租赁期限 

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并详细约定了租赁费、物业管

理 费等各项费用的计费标准及各自的权利义务。上诉租赁协议到期后，双方未

续签书面租赁合同。因双方就后续租赁合同内容未磋商一致，故贺鸿电子将厂区

内人员、设备及物品进行搬离。基本搬离后，贺鸿电子向原告发出通知，后将厂

房还给原告。原告认为贺鸿电子未按约支付租金、擅自解除租赁关系等行为属违

约，所以提起诉讼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、管理费、物业费等费用 988136.55 元（暂计至

2018 年 7 月），并按 349734.47 元/月向原告支付自 2018 年 8 月至实际将厂房交

付给原告的租金、管理费、物业费等费用。 

2、 判令被告按 349734.47 元/月、以 4%/月的比例、自欠费月次月 12 日起向原

告支付逾期付款滞纳金，直至付清止。  

3、 判令被告立即修复系争的坐落于上海市奉贤区北村路 228 号金厦电镀园区第 

2 期 1 幢、2 幢厂房。  

4、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300000 元。  

5、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60000 元。  

6、 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 

（五）案件进展情况： 

    2018 年 11 月 7 日 13:30，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进行开庭审理，庭上双方

就诉讼请求进行了质证和辨证。当庭没有进行判决，法庭将组织双方当事人对现

场进行勘察，并要求双方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前完成举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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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    由于本案尚在审理中，且未来的生效判决结果尚无定论，其影响暂无法准确

估计。公司将根据本案后续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    由于本案尚在审理中，且未来的生效判决结果尚无定论，其影响暂无法准确

估计。公司将根据本案后续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无 

 

 

上海贺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 年 11 月 9 日 


